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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信板块 23Q1 预计稳健增长   

——通信行业一季报前瞻报告 
  

投资要点 

 通信板块 23Q1 预计稳健增长 

预计运营商、设备商均呈现稳健增长态势，奠定板块稳健增长基调；细分来看，

疫情边际影响减弱，物联网/控制器经营向好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，数据中心建

设配套、通信新能源相关环节开工较饱满；光模块等细分板块或受到海外云厂商

短期资本开支增速影响承压，但 AIGC、云等拉动预期乐观，全年展望乐观；军

工通信一季度为淡季，全年在军工信息化投入增长基调之下预期乐观。 

 运营商：全年预期持续乐观，去年分季度业绩来看呈现前高后低，考虑基数影响

以及后续数字经济持续催化，预计 23Q1 增速和全年相对持平；建议重点关注中

国移动、中国电信、中国联通等。 

 设备商：运营商总体资本开支为正增长，结构上加大算力侧投资，通信设备商均

加大运营商侧算力布局，整体增长预期较好，预计 23 年全年和 23Q1 持续稳健

增长；建议重点关注中兴通讯、紫光股份等。 

 数据中心：“东数西算”工程从系统布局进入全面建设阶段，在已经开工的 8 个

国家算力枢纽中今年新开工的数据中心项目近 70 个，预计将拉动数据中心基建

投资，当前相关厂商开工情况较好，预计 23Q1 相关业务稳健增长；建议重点关

注英维克、申菱环境、高澜股份等。对数据中心运营方而言，数字经济、云等带

动，一线及周边地区上架率呈现较好态势，后续 AIGC 有望成为新流量带动点拉

动整体流量增长，具体 23Q1 增速结合新基地投产上架对于环比业绩的影响；建

议重点关注润泽科技、奥飞数据、宝信软件、数据港、光环新网等。 

 光模块：23Q1 海外运营商资本开支相对一般，AIGC 应用发展提速暂未明显影

响当季投资，预计 23Q1 光模块厂商增速仍相对承压，但后续展望可以更加乐

观，海外和国内互联网大厂对于 AIGC 的投入态度明确，有望在后续季度资本开

支中体现；建议重点关注中际旭创、天孚通信、新易盛等。 

 物联网/控制器：国内疫情影响边际明显缓解后，国内需求呈现恢复，海外市场

受到经济大环境一定影响，但上游原材料影响已经缓解，大客户去库存等相关影

响也逐步缓解，预计 23Q1 物联网/控制器板块业绩将呈现不错增长；建议重点关

注移远通信、广和通、美格智能、拓邦股份、和而泰等。 

 军工通信：一季度为行业淡季，在全年收入中占比较小，23Q1 业绩增速呈现一

定波动，但全年来看，我国 2023 年军费预算 15537 亿元同比增 7.2%，增幅比

2022 年上调 0.1pct，是我国 2021 年以来军费增幅连续第三年增长，军工信息

化、网联化、智能化依然是发展重点，相关厂商全年展望乐观；建议重点关注盛

路通信、海格通信、上海瀚讯、铖昌科技、盟升电子、七一二、烽火电子等。 

 通信新能源：通信+储能：行业进入业绩兑现期，储能相关业务增速预计呈现较

好态势，23Q1 相关业务增速展望乐观；建议重点关注英维克、科华数据、科士

达等。通信+海缆：23 年同比海风装机预计明显增长，经营层面当前海缆海工业

务开工较为饱满，但基于去年一季度基数存在海缆业务收入确认周期影响，

23Q1 增速预计呈现一定分化；建议重点关注中天科技、亨通光电等。 

 风险提示：中美贸易政策影响超预期；经济增速不及预期影响需求；竞争格局加

剧影响毛利率；建议关注公司业务发展不及预期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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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

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，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，定义如下： 

1.买 入 ：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＋20％以上；   

2.增 持 ：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＋10％～＋20％；   

3.中 性 ：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－10％～＋10％之间波动；   

4.减 持 ：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－10％以下。 

 

行业的投资评级：  

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，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，定义如下： 

1.看 好 ：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＋10%以上；   

2.中 性 ：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－10%～＋10%以上；   

3.看 淡 ：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－10%以下。   

我们在此提醒您，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。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，表示投资的相对比

重。 

建议：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，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。投资者

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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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”）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，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。本公司没

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。 

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。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。 

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，在任何情况下，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

资建议，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，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、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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